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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警察局 112年 6月份員警好人好事榮譽狀表揚名冊 

編

號 

類

別 
單位 

職

別 
姓名 簡要事蹟 備考 

1 忠
義 

保安

大隊 

第一隊
第一分
隊 

警員 陳瑞豐 

112年 5月 26日 20時 30分許接獲本國籍林姓旅
客報稱遺失外套案，經調閱監視器比對後，發現
係遭路過許姓民眾取走，隨即通知返還，順利協
助林民尋回外套，殊值嘉許。 

先生 

局務會

議表揚 

2 忠
義 

保安

大隊 

第一隊
第一分
隊 

警員 游子毅 

112 年 5 月 21 日 7 時 50 分許接獲印尼籍旅客 M
○報稱原請同班機旅客 S○代為看管行李箱，惟
如廁結束發現 S民與渠行李箱已不在場，後經調
閱監視器發現 S 民業將該行李箱攜至候機室等
候。游員順利協助尋回行李箱，深獲外籍旅客讚
揚，有效提升我國警察形象。 

先生 

局務會

議表揚 

3 忠
義 

保安

大隊 

第一隊
第二分
隊 

警員 

警員 

徐憶婷 

邱慧齊 

112 年 5 月 30 日 8 時 30 分許，徐員接獲本國籍
朱姓旅客報稱未於託運檯取得行李箱，經向國泰
航空確認，該件行李已入境並續調相關影像。翌
(31)日續由邱員陪同朱民調閱影像，查得香港籍
周姓旅客侵占該行李箱後，仍積極聯繫、查處，
雖尚未取回該遺失行李箱，朱民仍投書局長信箱
表達對徐、邱 2 員積極為民服務之感謝。徐等 2
員工作態度認真、積極為民服務，殊值嘉許。 

女士 

先生 

局務會

議表揚 

4 
忠

義 

保安

大隊 

第二隊
第一分
隊 

警員 王連鴻 

112 年 5 月 22 日 23 時許接獲江姓民眾報稱遺失
手機案，因登機在即，當場留下家人聯繫方式。
王員積極調閱監視器並多次至現場尋找未果，復
聯繫江民家人登錄電腦、並以手機定位方式蒐
尋，終於報到櫃檯行李輸送帶下方尋獲，王民熱
心服務，深獲民眾高度肯定，殊值嘉許。 

先生 

局務會

議表揚 

5 
忠

義 

保安

大隊 

第二隊
第一分
隊 

警員 
洪啟軒 

陳邑帆 

112 年 6 月 13 日 18 時許獲知中國籍旅客遺失入
出境許可證明文件心急如焚，隨即調閱監視器發
現該文件遭清潔人員誤認為垃圾丟棄，洪、陳 2
員以為民服務精神，積極前往垃圾集中處翻找、
尋獲，義行深獲旅客讚揚，並獲媒體宣揚(民視新
聞網)，有效提升本局優良形象，殊值嘉許。 

先生 

先生 

局務會

議表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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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忠

勤 

保安

大隊 

第二隊
第一分
隊 

警員 黃柏瑋 

112年 6月 13日 21時 25分許擔服巡邏勤務時，
於第二航廈 3樓高架道路盤查違停車輛，查獲黃
姓車主為詐欺通緝犯，隨即帶返分隊偵辦；黃員
工作認真、線上查獲績效，殊值嘉許。 

先生 

局務會

議表揚 

7 
忠

義 

保安

大隊 

第二隊
第一分
隊 

警員 黃家慧 

112年 6月 11日 12時 30分許獲知本國籍林姓旅
客遺失皮夾(內含現金價值約新臺幣 12 萬元)，
積極調閱監視器、比對，查知信實簡姓清潔員工
拾獲並侵占該皮夾，經通知、繳回。黃員積極查
找，順利為民眾找回遺失皮夾，深獲肯定，殊值
嘉許。 

女士 

局務會

議表揚 

8 
忠

義 

安檢

大隊 
第一隊 警員 江志慶 

112 年 5 月 30 日 8 時 35 分許，積極協助出境徐
姓旅客尋回遺失物(GARMIN智慧型手錶 1只)，並
趕赴旅客登機前製據歸還，深獲民眾感謝致意，
足堪表揚。 

先生 

局務會

議表揚 

9 
忠

義 

安檢

大隊 
第二隊 警員 蕭語歆 

112 年 6 月 5 日 18 時 35 分許，積極協助轉機旅
客 UETA○○尋回遺失物(apple watch1只)，主
動積極，並趕赴旅客登機前製據歸還，深獲民眾
感謝，足堪表揚。 

女士 

局務會

議表揚 

10 
忠

義 

安檢

大隊 
第二隊 警員 林廷維 

112年 6月 7日 8時 35分許，主動發現複查檯留
有證件套等(含現金)遺失物，經查證件之校方資
訊並取得遺失人身分資料，後於移民署公務檯順
利返還，深獲民眾感謝致意、讚揚警方熱心服務，
足堪表揚。 

先生 

局務會

議表揚 

11 忠
義 

臺北

分局 
警備隊 警員 鄭國伭 

112 年 5 月 24 日 18 時擔服值班勤務，接獲排班
計程車張姓駕駛報稱乘客遺落皮夾 1 只(內含證
件、新臺幣 4萬 9,700 元及其他外幣等)，經查知
遺失人湯民並聯繫後順利返還，深獲民眾感謝致
意。 

先生 

由分局

長轉頒

表揚 

12 忠
義 

臺北

分局 
警備隊 警員 顏文川 

112年 5月 29日 22時擔服值班勤務時，接獲王
姓民眾來電稱其父親搭機抵達松山機場不慎遺
失後背包 1只(貴重物品日幣 22萬 5,000元、
新臺幣 5,737元及相關證件)，經調閱監視器發
現該後背包位於在航站 SUBWAY餐廳前座位區，
隨即至現場取回，並順利發還，深獲民眾感謝
致意，足為表揚。 

先生 

由分局

長轉頒

表揚 

13 忠
義 

臺北

分局 
安檢隊 警員 施芳愉 

112年 6月 6日 12時 30分擔服國際線安檢勤
務，於行李複檢檯上發現旅客遺留 2支手機、
筆電等，隨即調閱監錄影像並於 5號登機門前
查獲失主，製據發還。施員協助發還旅客遺失
物，主動熱心服務，足為表揚。 

女士 

由分局

長轉頒

表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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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忠
義 

臺北

分局 
安檢隊 警員 葉婕宇 

112年 6月 6日 14時 45分擔服國際線安檢勤
務，於國際安檢線上整理檯上發現旅客遺留白
色 APPLE PENCIL，經調閱監錄影像並於內候機
室貴賓室尋獲失主，順利製據發還。葉員協助
發還旅客遺失物，主動熱心服務，足為表揚。 

女士 

由分局

長轉頒

表揚 

15 忠
義 

高雄
分局 

安檢隊 
分隊
長 

李易儒 

112 年 5 月 11 日 6 時 56 分許接獲李姓旅客表示
護照遺失，調閱現場監視器發現遭身穿綠色上衣
旅客誤拿，隨即指派員警前往東、西側出境長廊
先行尋找，後發現該名旅客搭乘 AE967班機並已
關艙門，經與機長溝通得以開艙上機取回，得以
順利返還護照，對於警方積極、迅速尋獲護照，
李民於 5 月 29 日投書署長信箱給予高度肯定，
深表感謝。 

先生 

由分局

長轉頒

表揚 


